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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銀行服務 > 1.1 分行及戶口往來服務

 

名稱 在處理客戶交易時，履行銀行法和其他法律規定

編號 107295L4

應用範圍 在處理客戶交易時，了解並妥善保管客戶在銀行法律和其他法律要求下的權利和義務。這適用於不同類型
的工作職能和賬戶交易，從後台業務和前線直接業務生成工作職能。

級別 4

學分 3

能力 表現要求 
1. 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和不同類型的銀行賬戶之間的差異

能夠:
了解香港普通法制度的原則，能夠在不同情況下解釋銀行/客戶關係
描述組織結構的類型，知道打開和維護各種類型的銀行賬戶的適當程序
區分各種類型的銀行賬戶，包括個人賬戶，獨資賬戶，合夥賬戶，有限公司賬戶，非營利組織賬
戶，並描述每個銀行關係的董事會的職能，權力和責任
了解銀行需知悉、遵守和執行那些會影響業務運作和銀行交易的法律法規的責任

2. 根據不同類型的客戶賬戶的要求，適當地處理銀行業務
能夠:
確定，應用和遵循法律法規的新發展，例如影響商業賬戶業務實踐的法律法規。財務和會計記錄，
記錄的存儲和保留等
確定客戶與銀行之間合約關係的要約、接受、真確的協議、條件、範圍和合法性等因素
警惕並且能夠識別可能破壞銀行/客戶合約的條件
當有客戶活動可能導致違反合約關係時，提醒關各有關方面並找出法律解決方案
通過完成徹底的客戶審查(KYC)，檢查與客戶進行業務的方式，包括其權利，限制和責任

3. 根據不同類型的客戶賬戶的要求，適當地處理銀行業務
能夠:
在與包括客戶在內的各方制訂具法律約束力的合約關係時，嚴格遵守合規要求和內部政策
了解有效合約的要求，嚴格遵守規定，保護銀行和客戶的利益

評核指引 此能力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
了解“普通法”和“基本法”的原則，嚴格遵守符合銀行/客戶合約協議的法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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